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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詹姆斯·S·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基督教伦理学的讲课。这是第 8 节课，自然

法伦理学。 

 

好的，在讨论了神圣命令理论之后，我们将讨论道德理论中的另一个主要神学

传统，即自然法伦理学。 

 

这一主题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和托马斯·阿奎那，但自然法伦理的根源可以追溯

到古希腊、苏格拉底哲学，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。因此，这里总结

了自然法伦理的一些主要主题。我们首先从这样一个观点开始：万事万物都有

目的、目标或功能。 

 

这当然适用于人造物品、钟表、鞋子、船舶以及我们制造的所有其他物品。你

知道，这些东西都有其目的、结局和功能。但这也包括人类，人类有其功能或

目的，这一点在基督教神学中是明确的。 

 

上帝以某种方式创造了人类。他以某种方式创造了我们的器官，以服务于各种

目的。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被设计的方式和我们的设计计划，我们基本上可

以从这些不同的功能中推断出某些道德真理。 

 

所以，一切自然事物和人类的目的都源于上帝。他创造了世界，使其成为一个

功能齐全、理性的系统。他设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某些目的。 

 

因此，我们可以由此推断，存在某些自然法则。其中一些是描述性的，另一些

是规定性的。例如，在物理学中，我们可以谈论各种引力定律、平方反比定

律、热力学定律、强核力和弱核力、阿伏伽德罗常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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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界的所有这些规律都是上帝创造的，目的是服务于某些目的，使我们所知

道的生命成为可能。所以我们称这些为自然法则或自然法则。但也有规定性的

法则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行动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，以及什么样的行为对我

们最有利。 

 

这就是自然法则。当我们遵守这些自然道德法则或规定时，事情往往会顺利进

行。但是当我们偏离时，事情就会变糟。 

 

再次强调，这与我们如何履行我们的使命或行为设计计划有关。因此，如果我

们撒谎、欺骗、偷窃或性行为不当，违反了这些自然法则，事情就会变得糟

糕。这会带来不良后果和痛苦后果。 

 

现在，我们之所以能够发现这些自然法则，是因为上帝让我们变得理性；我们

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所以，他调整了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对这些不同的自

然法则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保持警惕。正如阿奎那所说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基

本目的，这些目的包括自我保护、追求理解、教育我们的后代，以及避免伤害

或冒犯他人。现在，这种伦理方法不仅是哲学的，也是神学的。 

 

事实上，这有圣经的根源。我们在罗马书 1、诗篇 40、耶利米书 31、罗马书 

2、希伯来书 8 和其他一些地方都能找到这些根源。罗马书 2 中有一段关键的

经文，保罗写道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本性行律法所要求的事，虽然他们没有律

法，但他们就是自己的律法。 

 

他们表明，律法的要求刻在他们心中，他们的良心也作证，他们的思想有时指

责他们，有时甚至为他们辩护。所以，这里似乎有这样一种观点，即我们有一

种自然的、天生的或天生的是非感，至少是对我们行为的基本规定，即使是那

些没有接触过特殊启示的人也知道这一点，因此保罗说这些东西都刻在心上，

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比喻。那么，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一位主要的自然法理论

家，托马斯·阿奎那。 

 

他把法律分为不同的类别。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点有用的分类法。他对法律的一

般定义是，由关心社区的人颁布的、为了公共利益的合理法令，当然，这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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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于并且确实适用于从联邦或国家政府到地方政府、家庭和教堂的多个层

面。 
 

但法律中最具包容性的是他所谓的永恒法，这是上帝统治宇宙的所有法令的总

和，自然法是永恒法中可以通过理性辨别的方面。我们可以通过理性探索来弄

清楚永恒法的这一方面，而且，我们可以发现永恒法的这一方面旨在实现我们

的自然善，为了我们的利益，其中包括某些基本戒律，也就是所谓的我们不能

不知道的道德原则。无论您是谁，无论您受过多少教育，假设您的认知功能基

本正常，您都会知道这些事情，例如您应该追求善，避免邪恶，您应该爱您的

邻居。 

 

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道德原则。J. Budziszewski 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使用这个短

语。他是一位当代自然法理论家，我们稍后会谈到他。 

 

然后，还有次要戒律。这些道德规范是从主要戒律中衍生出来的，其应用仍然

很普遍，但它们是从主要戒律中衍生出来的，包括我们不应该对人撒谎，我们

应该说应该把属于别人的东西还给他人。例如，这些都是追求善、避免邪恶和

爱邻居的理念的一般应用。 

 

第三，神法，即永恒法中在圣经中发现或表达的那个方面，它包括各种超越自

然法的东西，我们无法仅通过理性探究来弄清楚。我们需要一个特殊的启示来

理解它。最后，还有人法，它指的是自然法在公民社会中的应用，也许还包括

神法的应用。 

 

所以，我们有交通法规、停车标志、限速等等。这些都是为了保护生命，帮助

社会维持一定的秩序和安全。这些当然不是我们从经文中得到的东西，但它们

是改善人类生活的法律。 

 

社会上也有一些法律是直接应用圣经法律制定的，比如美国过去常见的反通奸

法。因此，人类法律可能应用了自然法、神法或两者的某些见解。现在，我们

对自然法的推理或思考可能会以各种方式被扭曲、遮蔽或歪曲，阿奎那指出了

其中的一些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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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之一就是激情，因为一个人被愤怒等强烈的情绪所控制。如果有人对你做

了不公正的事，你可能会反应过度，认为他们应该得到某种超越真正正义的回

应，而你的愤怒会蒙蔽你的思维，性激情和其他激情也会蒙蔽我们的思维，使

我们对自然法的理解变得模糊。邪恶的习惯也会扭曲我们对自然法的思考。 

 

例如，反复观看色情内容会扭曲一个人对性道德和自然法的理解。自然的邪恶

倾向是阿奎那确定的另一个类别。也许是酗酒的遗传倾向。这种倾向或倾向有

一定的遗传根源。 

 

也许这可以作为阿奎那在这里所说的一个例子。另一个例子是恶劣习俗，比如

在一个认可某些形式的非法行为（如通奸或性滥交）的社会中长大，或者我认

为阿奎那举了认可贿赂的例子。如果你成长的社会认可某些形式的邪恶或不道

德行为，那么在你受到这种影响的程度上，这可能会扭曲你对自然法的理解。 

 

最后，是邪恶的说服。由于某些哲学论点可能会使人相信某种行为在道德上是

允许的，而实际上并非如此，因此他们对自然法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

了。这个列表可能并不详尽，但这些是阿奎那指出的对自然法的思考可能被扭

曲的一些方式。 
 

现在，人们对自然法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，其中之一就是自然法根本不存在，

因为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可以被人拒绝。我们总能找到一些非常邪恶行为的支持

者，你知道，无论是大规模谋杀、强奸还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坏的事情。我们可

能称他们为反社会者，但他们仍然存在。 

 

那么我们该如何回应呢？这是 J. Bochenski 的回应。他在这里给出了一些回

复。他说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事情。 

 

因此，即使一个人可能否认，至少是心照不宣地否认某条自然法则，也并不一

定意味着他们不知道这条自然法则。他们可能否认的是他们实际上知道的东

西。所以，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知道，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。 

 

在其他领域，比如逻辑学，情况确实如此。人们可以知道不矛盾定律，即某事

物不可能同时在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方面既存在又不存在，而他们却不知道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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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点。也许我们会向他们解释这个概念，他们会说，嗯，是的，我知道这一

点。 
 

我不知道那叫什么。所以，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知道，但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。

我们也有可能压抑或隐藏我们知道的事情。 

 

因此，即使一个人可能否认所有人都有权利，否认所有种族和性别的人都拥有

相同的权利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一点。他们在压制或压制这一

点。他们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承认这一点。 

 

所以，他们知道这一点，但他们不想承认他们知道这一点。所以，我认为这些

是对这一反对意见的几个有益的回应。另一个反对意见是，不可能存在自然

法，因为人们发明了新的价值观。 

 

因此， Bochenski 对此的回应是，这完全是错误的。人们无法发明价值观，至

少无法发明真正的价值观，就像他们无法发明一种新的原色一样。看起来似乎

是这样的。 

 

他们可能会用听起来很有说服力的术语来谈论这个问题。我有一个新的价值

观，然后给它起个名字。但正如 Bochenski 所说，这可能只是对一个古老而众

所周知的真实价值观的新标签。 

 

这就是他对这些反对意见的回应。因此，自然法伦理学的所有见解都有一定的

局限性。人们注意到的一点是，它对某些特定的道德问题或困境几乎没有帮

助。 
 

例如，分配正义的道德问题。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，商品和资源应该如何分

配？毒品合法化。即使毒品是不道德的，娱乐性毒品，至少如果其中许多是不

道德的，问题仍然存在：这些娱乐性毒品在多元化社会中应该合法吗？无论如

何，这样的问题都是困难的，而自然法伦理在这些情况下似乎没有什么帮助。 

 

此外，有时很难判断某些行为是否符合一个人的目的。与此相关，许多自然法

伦理批评者抱怨说，仅仅因为某件事不符合自然并不意味着它是不道德的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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吗？所以，舌头不是用来舔邮票或信封的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用舌头来舔邮票或

信封是不道德的。 
 

因此，从广义上讲，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地解读身体机能，判断哪些行为在道德

上是合适的，哪些行为是不合适的。仅仅因为某个身体器官的最自然或最明显

的用途是一回事，并不意味着在另一种情况下使用它就是不道德的。所以这只

是自然法伦理中持久的挑战之一。 

 

这就是自然法伦理。 

 

这是詹姆斯·S·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基督教伦理学的教学。这是第 8 节课，自然

法伦理学。 

 


